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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5月 20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治宇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 8号亿道大厦 1栋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4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名，代表股份 82,374,24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149%。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共 12 名，代表股份 79,878,4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2571%。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名，代表股份 2,4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78%。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7 名，代表股份 2,695,4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8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99,619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14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2,495,8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578%。

（三）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华志和敬妙妙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5、6、7、10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3,4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0%。

2、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3,4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0%。

3、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3,4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0%。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1,0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反对票为 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2,692,2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13%；反对票为 3,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7%；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2,695,4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2,695,4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3,4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票为 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2,694,6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3%；反对票为 8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7%；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22,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陈粮、乔敏洋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82,374,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票为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1、12、13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华志律师和敬妙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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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500号中核科创园 A1办公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7,570,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1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宝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戴雄彪、范福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刘宁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邹禹萌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4.01：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2：发行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3：债券品种及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6：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7：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8：兑付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09：偿付顺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10：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11：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12：信用评级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4.13：其他特殊发行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500,606 99.9967 49,800 0.0023 20,000 0.001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 2024 年担保计划
的议案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1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2 发行金额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3 债券品种及期限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6 承销方式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7 付息方式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8 兑付金额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09 偿付顺序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10 募集资金用途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11 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12 信用评级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4.13 其他特殊发行条款 117,741,718 99.9407 49,800 0.0422 20,000 0.017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涉及逐项表决，已单独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
2、议案 2 、4已对持股 5%以下股东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谢阿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2024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二
制作：李波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6633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6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0.7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公
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
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公司享有利润分
配权的股份总额增加 4,289,000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3,953,400

股后的 301,449,5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7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63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7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1,101,470.11元=301,449,573股×0.07元/股。 因公司回
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690938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0690938元/股=
21,101,470.11元÷305,402,973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0.0690938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 707弄御河企业公馆 A区 3号楼
咨询联系人：沈一涛
咨询电话：021-50770196/021-50779159
传真电话：021-5077018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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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山明

阳”）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子

公司乳山明阳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
借款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乳山明阳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2024年 5月 20 日，为满足公司子公司乳山明阳的项目建设需要，乳山明阳向招商银行威海分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金额合计人民币 10,000.00万元；公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
另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本次担保无反担
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 2023年 3月 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2023年 5月 25日召开的 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新能源
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同意公司为乳山明阳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0万元。

本次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自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次担保在授权
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8日、2023年 5月 26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
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3MA94T03A6L
成立时间：2021年 8月 31日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栾晶
注册地：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旗杆石村 610
主要办公地点：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旗杆石村 610
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
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储能技术服务；海洋能系统与设备制造；海洋能系统与设备销售；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太阳能热发
电装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
通用设备修理；发电技术服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未审数）
2023年 12月 31日
（未审数）

总资产 333,723,709.40 317,030,667.63

总负债 336,284,503.65 315,319,347.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60,794.25 1,711,320.54

项目 2024年 1-3月
（未审数）

2023年 1-12月
（未审数）

营业收入 54,147.92 522,800,096.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272,114.79 1,580,733.47

乳山明阳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乳山明阳向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与债权人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签订了

《不可撤销担保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
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
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
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
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
履行金；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
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
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债务人申请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
议付款进行偿还或转化，或招商银行威海分行应债务人申请，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
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的，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纳入担保范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的项目建设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

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
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乳山明阳的担保符合公司项目建设需要，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

公司经营管理，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1,055,152.67 万元

（已剔除到期或结清贷款后解除的担保额度）；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 624,391.47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的 22.77%。

除对风电投资项目公司洮南百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百强”）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452.67万元的担保总额外（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外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上述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公
告披露日，上市公司为洮南百强实际提供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 22,228.14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和借款担保：（1）公
司新能源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所需资本金较大，通常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
赁款。 为保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理，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
地、设备等向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应风力发电
机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新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
生产基地，建设资本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为保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
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 公司对
新能源电站运营业务采取“滚动开发”的整体战略，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
项目择机出让。 通过滚动开发整体战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
挥资金的投资效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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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徐善水先生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取得徐善水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相关说明。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安徽集友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429,5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代行董事长职务的曹萼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和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4人，董事长徐善水先生因被留置未出席、副董事长郭曙光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刘力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裁杨江涛先生、杨李望先生、蒋华先

生，财务总监吴正兴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02,087 98.4052 31,300 0.0485 996,170 1.5463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02,087 98.4052 117,000 0.1815 910,470 1.4133

3、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87,787 98.5382 31,300 0.0485 910,470 1.4133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87,787 98.5382 31,300 0.0485 910,470 1.4133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02,087 98.4052 31,300 0.0485 996,170 1.5463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98,257 99.9514 31,300 0.048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247,766 99.7178 31,300 0.0485 150,491 0.2337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247,766 99.7178 31,300 0.0485 150,491 0.2337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87,787 98.5382 31,300 0.0485 910,470 1.4133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32,897 99.2291 496,660 0.7709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12,557 99.8184 31,300 0.0485 85,700 0.133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3,701,4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696,833 99.8489 31,300 0.1511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6,700,343 99.5350 31,300 0.4650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996,4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2,397,517 98.3800 31,300 0.0493 996,170 1.5707

2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2,397,517 98.3800 117,000 0.1844 910,470 1.4356

3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2,483,217 98.5151 31,300 0.0493 910,470 1.4356

4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2,483,217 98.5151 31,300 0.0493 910,470 1.4356

5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2,397,517 98.3800 31,300 0.0493 996,170 1.5707

6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63,393,687 99.9506 31,300 0.0494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
薪酬的议案

63,243,196 99.7133 31,300 0.0493 150,491 0.2374

8 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63,243,196 99.7133 31,300 0.0493 150,491 0.2374

9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62,483,217 98.5151 31,300 0.0493 910,470 1.4356

10 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2,928,327 99.2169 496,660 0.7831 0 0.0000

11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 63,307,987 99.8155 31,300 0.0493 85,700 0.135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所有决议均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鹏鹤、陈志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4-028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董事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措施，配合协助调查，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外，其余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51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代行董事长刘冰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2,461,83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795,228,368股的 33.0046%。 其中：
A、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1,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95,228,368股的 0.0405%；
B、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2,140,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95,228,368股的 32.9641%。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共审议议案九

项，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275,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 99,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弃权 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71,9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84%；反对 99,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80%；弃权 8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234,1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3%；反对 140,4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 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30,7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25%；反对 140,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0%；弃权 8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234,1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3%；反对 140,4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 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30,7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25%；反对 140,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0%；弃权 8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275,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 9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8%；弃权 9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71,9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84%；反对 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8%；弃权 92,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318,1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143,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014,7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16%；反对 1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 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1,976,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343%；反对 571,88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9%； 弃权 79,913,793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913,7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4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586,5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91%；反对 571,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0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 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372,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852%；反对 175,78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0%； 弃权 79,913,793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913,7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4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82,6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7%；反对 17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33%；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371,4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弃权 3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068,0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1%；反对 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8%；弃权 32,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2,376,8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6%；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弃权 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073,4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4%；反对 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8%；弃权 2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晶晶、谭淼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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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董事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措施，配合协助调查，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外，其余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 5月 20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获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 1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8.00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考核年
度为 2023年）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基础考核目标 A，公司将对 7名在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不得解除限售的 216.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 264.0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2,640,000 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2,640,000 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申报材料邮寄、登记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51 楼公司大
会议室。

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9:00-11:30；13:30-17:00）。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寄出邮戳日为准。

联系人：刘冰燕、姜冠宇
联系电话：020-85506292
传真号码：020-85506216
邮政编码：510623
电子邮箱：stock@asia-potash.com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